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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修法常見問答集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法案，已於 105年 12月 21日經總統公布。本

次修正除落實勞工週休二日及國定假日全國一致外，勞工可享有更多休息日

及特別休假，同時，亦透過「工資成本以價制量」、「工時安排總量管制」方

式，進一步落實週休二日之目標。 

為增進社會大眾對於本次修法內容之瞭解，彙整常見問答集，歡迎多加

利用。 

 

壹、 工資與工時 

一、 勞動基準法第 23 條新規定，雇主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給

勞工，「各項目」應該要包含哪些項目？ 

答：依新修正之勞動基準法第 23條新規定的用意，旨在要求雇主應提供工

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也就是詳細的「薪資單」）給勞工，其

中，當然應包含工資總額、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延長工作時間時數之

金額、休假、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出勤）之金額及其計算，及其他

法律規定之項目(包含: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職工福利金等)，

詳細內容將於修正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予以規範。 

二、 雇主是否要給勞工「工資明細」（薪資單）？ 

答：依新修正之勞動基準法第 23條新規定，雇主給付工資的同時，應提供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即薪資單）。 

三、 休息日加班費如何計算？ 

答： 

1. 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勞工於法定休息日出勤工作時，工作時

間在 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1又 1/3以

上，工作 2小時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1又 2/3

以上。 

2. 休息日的工資計算，4小時以內者，以 4小時計；逾 4小時至 8小時

以內者，以 8小時計；逾 8小時至 12小時以內者，以 12小時計。 

3. 以勞工月薪 36,000 元，推算每日工資 1,200 元，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為 150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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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息日工作 1小時，以半日 4小時計，應另再加給 900元（計算

方式：150x1
 

 
x2+150x1

 

 
x2=900），當月工資合計 36,900元。 

(2) 休息日工作 6小時，以 8小時計，應另再加給 1,900元（計算方

式：150x1
 

 
x2+150x1

 

 
x6=1,900）當月工資合計 37,900元。 

(3) 休息日工作 10小時，以 12小時計，應另再加給 3,500元（計算

方式：150x1
 

 
x2+150x1

 

 
x6+150x2

 

 
x4=3,500）當月工資合計

39,500元。 

四、 休息日當天，雇主是否應該要照給薪水？ 

答：依新修正勞動基準法第 39條規定，雇主必須照給休息日當天工資。 

五、 按時計酬（或按日計酬）之部分工時勞工，如例假及休息日未出勤，

雇主是否應另外加給休息日工資？ 

答： 

1. 勞基法並未排除按時計酬者適用休息日工資照給之規定。然而，基本

工資審議委員會在審議每小時基本工資時，已考量部分工時工作之特

性，將例假日及因法定正常工時縮減所產生之休息日（本次修法納為

法定之休息日）應獲得之工資，納入計算；易言之，按時計酬者享有

例假及休息日照給工資之權利，該工資已分別折算到「每小時基本工

資」中。 

2. 因此，按時計酬者，勞資雙方如以不低於 126元(自 106年 1月 1日調

整至 133 元)約定每小時工資額，其實就已經給付了勞動基準法第 39

條所定例假日及休息日照給之工資，遇到例假或休息日未出勤，毋須

再行加給。 

3. 至於按日計酬約定之日薪，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如不低於每小時

基本工資數額乘以工作時數之金額，比照按時計酬者辦理。 

六、 按時計酬（或按日計酬）之部分工時勞工，是否有休息日規定的適用？ 

答： 

1. 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其僱用之勞工（包括工讀生、部分時

間工作者等）均受該法保障。部分工時勞工如於法定休息日出勤工作，

即使當週正常工作時間未達 40 小時，仍應依休息日出勤工資加給標

準計給工資。 

2. 舉例而言：早餐店打工族，時薪 150元，每週固定出勤 6天，每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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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3小時，雖然一週只出勤 18小時，未達法定正常工作時數 40小時

的上限，但依法令規定，第 6天出來工作，當日仍必須依照休息日之

加班費標準計給當日工資。 

3. 計算方式：休息日工作 3小時，以 4小時計，當日應給付之工資為 900

元（計算方式：150x1
 

 
x2+150x1

 

 
x2=900） 

七、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

工資，此工資應該要怎麼計算？ 

答： 

1. 依新規定，凡是勞工未休完特別休假之所有日數，雇主均應折發工資。

至於工資之金額，係以勞工平日一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準（不包

括延時工資及假日出勤加給之工資）。 

2. 舉例而言：勞工每月工資為 30,000 元，每日為 1,000 元，假如勞工

剩餘 7日特別休假未休，雇主應發給 7日未休特別休假工資 7,000元。 

八、 勞動基準法原有的二週、四週及八週彈性的規定，是否有刪除或修

正？ 

答：本次修法主要在落實週休二日，原有各種彈性工時規定，其彈性並未

再放寬，也未另予緊縮。在此原則下，僅將第 30 條之 1 四週彈性工

時中有關每二週應有二日例假之規定，移列至第 36 條，並搭配新增

之休息日，集中規範。其他工時彈性，並未變動。 

九、 勞動基準法第 34條有關輪班制勞工換班之休息時間修正內容？ 

答：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在換班的時候至少應有連續 11小時以上之休息

時間，係考量到事業單位必須從增僱人力或調整出勤模式等方式回應，

無法即時施行，該新規定之施行日期，將另由行政院定之。 

十、 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如何與一般正常工時或彈

性工時配套執行？ 

答：本次修法明定每週應有二日之休息，一日為原來的「例假」，一日為新

增之「休息日」。搭配勞動基準法現行各種工時規定，細分為以下 4

種規範： 

1. 一般單週規定(第 30條第 1項)：每 7日中至少應有 1日之例假、1日

之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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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週彈性工時(第 30條第 2項)：每 7日中至少應有 1日之例假，每 2

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4日。 

3. 八週彈性工時(第 30條第 3項)：每 7日中至少應有 1日之例假，每 8

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16日。 

4. 四週彈性工時(第 30條之 1)：每 2週內至少應有 2日之例假，每 4週

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8日。 

十一、 休息日加班工時總量控管所指為何？休息日之工作時間要不要計

入每月 46小時的加班上限？ 

答： 

1. 休息日工作之時間，必須全數計入第 32 條第 2 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

總數(一個月延長工時總數不得超過 46小時) 。但若休息日工作係因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所致，其出勤時數不計入第 32 條第 2 項所定

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例 1：休息日出勤 6 小時，因為必須以 8 小時計算，當月可用之加班

時數（含平日加班）只剩 38小時。(46小時-8小時) 

例 2：當月平日加班已有 36小時，休息日出勤最多只能為 8小時。（因

為如果超過 8 小時，必須以 12 小時計，連同原已加班之 36 小

時，合計為 48小時，超過一個月 46小時上限之規定。） 

2. 例假與休息日並未限定只能排在週六及週日，其日期應在不違反勞動

基準法第 3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之前提下由勞雇雙方協議之。 

十二、 例假與休息日之差別為何？ 

答： 

1. 「例假」屬強制性規定，俾以適當地中斷勞工連續多日之工作，保護

其身心健康，雇主不得任意剝奪勞工此項基本權益。例假之合法出勤

要件，僅限於勞動基準法第 40 條所列「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

極特殊狀況，若無該等法定原因，縱然勞工同意，亦不得使勞工於例

假日工作。 

2. 「休息日」之出勤較為彈性，其出勤性質屬延長工作時間，雇主如有

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在遵守勞動基準法第 24條第 2項、第 3

項、第 32條及第 36條規定之前提下，可徵求勞工之同意出勤。 

十三、 本次修法之例假及休息日如何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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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勞動契約為私法上之契約，因當事人間之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有關

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例假、休息

日等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7條亦

有明文，惟其約定之內容仍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規範。因此，依

前開規定，勞工之例假及休息日，仍應由勞資雙方於契約訂定時或契

約履行中，進一步詳細約定，以杜爭議。 

十四、 休息日出勤是否需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32條第 1項所定程序(工會或

勞資會議同意)？ 

答：依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3項規定，「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

計入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休息日出勤之時

數性質上屬延長工作時間，既為延長工作時間，雇主仍應遵守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所定程序規定(…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

勞資會議同意…)。至於雇主希望（個別）勞工於休息日出勤，當然

也要徵得該名勞工之同意。 

十五、 本(105)年 12 月 25 日是否還是勞工國定假日？國定假日全國一致

規定何時開始實施？ 

答：依新修正之勞動基準法第 37條規定，自明(106)年 1月 1日起，勞工

之國定假日回歸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含 5 月 1 日勞動

節總共 12日)。在新法實施前，勞工之國定假日仍依現行勞動基準法

施行細則第 23條規定辦理 (包含 12月 25日行憲紀念日)，故本(105)

年 12月 25日仍應放假。 

十六、 106年 1月 1日起國定假日遇例假或休息日是否仍須補假？ 

答：依本部 103年 5月 21日勞動條 3字第 1030130894號令釋，自 104年

1月 1日起，勞動基準法第 37條所定應放假之日（俗稱國定假日，但

不包括選舉罷免投票日），如適逢勞工例假及因法定正常工時縮減致

無須出勤之休息日，應於其他工作日補休，補休日期係由勞資雙方自

行協商議定。所以，106年 1 月 1日起，國定假日凡遇到勞動基準法

第 36條所定例假及休息日者，仍應依前開令釋給予勞工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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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新修正之勞工特別休假日數有多少？ 

答：依新修正之勞動基準法第 38條規定，自 106年 1月 1日起，勞工之特

別休假日數將提高，修法前後之比較表如下： 

特休日數 

年資 
修法前 修法後 

6個月至未滿 1年 ０ ３ 

1年 ７ ７ 

2年 ７ １０ 

3年 １０ １４ 

4年 １０ １４ 

5年 １４ １５ 

6年 １４ １５ 

7年 １４ １５ 

8年 １４ １５ 

9年 １４ １５ 

10年 １５ １６ 

11年 １６ １７ 

12年 １７ １８ 

13年 １８ １９ 

14年 １９ ２０ 

15年 ２０ ２１ 

16年 ２１ ２２ 

17年 ２２ ２３ 

18年 ２３ ２４ 

19年 ２４ ２５ 

20年 ２５ ２６ 

21年 ２６ ２７ 

22年 ２７ ２８ 

23年 ２８ ２９ 

24年 ２９ ３０ 

25年 ３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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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1. 勞工甲 105年 2月 1日到職，於 105年 12月 8日雖工作年資已達 10

個月又 8天，但因未滿 1年，依現行勞基法規定，尚無權請求特別休

假。 

2. 勞工甲如 106年 1月 1日仍在職，因工作年資已滿 6個月以上，即可

依新修正之勞基法規定取得 3天特別休假，但應於 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月 31日間請休；到期後(106 年 1月 31日)未休之日數，雇

主應折發工資。 

3. 勞工甲如 106年 2月 1日仍在職，因年資已滿 1年，爰自 106年 2月

1日至 107年 1月 31日，可另排定特別休假 7天。 

例二： 

1. 勞工乙 103年 10月 1日到職，依現行勞基法規定，自 105年 10月 1

日，因年資已滿 2年，取得 7天特別休假(亦即自 105年 10月 1日至

106年 9月 30日，可排定特別休假 7天)。 

2. 勞工乙如 106年 1月 1日仍在職，因工作年資 2年餘，可依新修正之

勞基法規定有 10天的特休，所以，雇主應自 106年 1月 1日起至 106

年 9月 30日，增給勞工乙第 2年之特別休假 3天。 

十八、 新修正之勞工特別休假，用什麼方法來落實讓勞工「看得到、吃得

到」？ 

答：新修正之特別休假規定重點如下，以下規定自 106年 1月 1日實施： 

1. 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但雇主因為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

工因個人因素，得與另一方協商調整。(第 38條第 2項) 

2. 勞工在符合特別休假請休要件時，雇主應告知勞工依規定排定特別休

假。(第 38條第 3項) 

3.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勞工特別休假未休完之日數，不論原因為何，

一律折發工資。前開「年度終結」，依勞工到職日而定(例如：A 勞工

於某年 10 月 1 日到職，其年度終結日為每年之 9 月 30 日)。(第 38

條第 4項) 

4. 雇主應於工資清冊記載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

給之工資數額，並定期以書面通知勞工。(第 38條第 5項) 

5. 當勞工主張本條特別休假權利，但雇主有所異議時，雇主應負舉證責

任。(第 38條第 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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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吹哨者條款及罰則議題 

一、 除原條文規定雇主不得因勞工申訴，而予以不利之處分外，本次修正

新增加哪些有關吹哨者保護規範？ 

答： 

1. 雇主因勞工申訴所為之解僱、降調、減薪等不利處分之法律效果為無

效，以強化勞工權益保障。 

2.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接獲申訴後，應於 60 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

知勞工，且不得洩漏申訴人身分資料，違反者，除應依法追究公務員

之刑事及行政責任外，對受有損害之勞工，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本次罰鍰修正，作了哪些變動？ 

1. 本次罰鍰只修正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按違法情節輕重不同分訂罰鍰

金額上限： 

(1) 違反實體性重要規定：如違反工資、工時等相關條文，提高罰鍰

金額上限至 100萬元。 

(2) 違反程序性規定：如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名卡、拒絕提供服務證明

書等，維持現行裁罰上限 30萬元。 

2. 增訂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罰鍰上限至

原最高額二分之一之規定(150萬元)。 


